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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考生须在考试前 20 分钟凭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入指定试室，对号入座，将两证放在桌面左上角，以便查验。无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件或人证不符的人员不得进入试室参加考试。
第二条 严禁考生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（如移动电话、计时器、有电子存储记忆功能的计算器和录放设备，以及其他无线接收、传送设备等）进入考场、试室。
第三条  参加人机对话考试的考生注意：
1.除携带相关证件外，禁止携带其他物品入场；禁止将试题及答案传出考场。
2.入场后请立即核对准考证信息与考试机显示信息是否一致，如发现信息有误，立即报告监考人员；考试过程中，出现试题无法正常显示、考试机故障或其他操作问题时，应及时向监考人员举手报告。
3.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统一执行结束考试指令，考试机将无法进行任何操作。
第四条 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内容。
第五条 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，考生不得入场；考试结束前，考生不得交卷离场。交卷前，考生不得离开试室；因故确需暂离试室的，必须经监考人员同意并由指定人员陪同。
第六条 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保持试室安静。试室内禁止吸烟，严禁交头接耳、互打手势、左顾右盼，严禁偷看他人试题答案。严禁冒名替考和其他违纪违规行为。     
第七条 考生须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进行正常工作。如考生有违纪违规行为， 将依据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31号令）做出处理决定，同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，严重违纪违规、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将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。
第八条 考生如有组织考试作弊、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帮助、买卖试题、替考及伪造、变造、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等犯罪行为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相关规定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